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撤销行政许可 (备案 )决定书

东市监撤 (2024)16o919oo1号

当事人:玺堇市鼎运-物流科技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 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册号):9144 900MAcW84LL89

住所 (住 址 )∶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埔星西路 88号 106室
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、经营者):  杨金霞

2024年 4月 21日 我局收到群众申请,反映东莞市鼎运物
流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劳动仲裁案件(清溪庭案字号 XXX塑X号 ),

该企业在未按仲裁结果结清市民款项的前提下取得公司注销登
记,请求撤销该注销登记,恢复原登记状态。

2024年 5月 14日 ,东莞市鼎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
表人杨金霞到我局接受询问调查,查明情况如下:2o24年 4月
1日 该公司向我局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及 《简易注销全体
投资人承诺书》申请公司注销登记,该 《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
承诺书》中部分内容不真实 :《 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》内
容为

“
现向登记机关申请东莞市鼎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(市 场主

体名称)的 简易注销登记,并郑重承诺 :本市场主体申请注销登
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/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,不 存在未结清清
偿费用、职工工资、社会保险费用、法定补偿金、应缴纳税款 (滞

纳金、罚款)及其他未了结事务,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。⋯⋯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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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被立案调查或者采取行政强制、正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;正在
被立案调查或者采取行政强制、正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;受 到罚
款等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;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
情形。

”
实际上该公司截至清算期末还有债务未清偿及未了结职

工工资。我局于 2024年 04月 10日 核准该注销登记申请。

我局于 2024年 5月 20日 至 2o24年 7月 4日 期间,在 国家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东莞市鼎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涉嫌提
交虚假材料取得注销登记的情况进行公示,公示期间未收到任
何异议。

综上,东莞市鼎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提交虚假 《清算报告》
取得公司注销登记,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
三十一条规定,构 成以欺骗手段取得登记的违法行为

上述事实,主 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投诉举报材料 (投诉书 )、

《东莞市劳动人事仲裁院清溪仲裁庭终局裁决书》、《简易注销
全体投资人承诺书》、询问笔录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国家企业信用
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截图

我局于 2024年 8月 9日 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公
告撤销登记告知书,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未在规定时限内进
行陈述、申辩及提出听证申请。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、
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的规定 ,

我局决定撤销该公司于 2024年 4月 10日 的注销登记。

如不服本决定,可在决定书送达之 日起六十 日内向东莞市
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东莞市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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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

提起行政诉讼的,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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